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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主体信息

执法机构名称：保定市徐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办公地址：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宏兴西路复康胡同1号
联系方式：0312-8685071
保定市徐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，依法独立履行城区规划区内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。主要职责：
（一）宣传贯彻国家和省、市有关城市管理的政策和法规；拟订和实施城市管理有关规定。 
（二）负责全区城市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、组织协调、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。 
（三）拟订和实施城市管理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，推进数字城管智慧化。 
（四）负责城市道路、桥梁、照明、供水、排水、燃气、供热、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，乡村道路的建设、维护和交通运输管理，城市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，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等方面的全部工作。 
（五）负责城市公共空间秩序管理方面的户外广告设置，门头牌匾外立面装修、“街道家具”管理工作。 
（六）负责城市交通管理方面的便道（人行道）、广场（游园）车辆停放管理工作。 
（七）负责城市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道路扬尘、露天烧烤整治工作。 
（八）负责城市应急管理等方面的道路清融雪以及城市道路、桥梁、照明应急保障，供水、燃气、污水处理应急工作的指导工作。 
（九）集中行使“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、执法频率高、多头执法扰民问题突出、专业技术要求适宜、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”的行政处罚权，具体包括： 
1.城市道路、桥梁、照明、供水、排水、燃气、供热、污水等市政公用设施运行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； 
2.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； 
3.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； 
4.城乡规划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或者违反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规定进行建设等严重影响城市规划行为的行政处罚权； 
5.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在人行道、广场游园等公共场所内违反车辆停放、临时停车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权； 
6.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社会生活噪音污染、露天烧烤污染、建筑施工噪音污染、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、露天焚烧秸杆落叶污染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； 
7.水务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向城市河道倾倒废弃物和垃圾、城市河道违法搭建建筑物、河道内违法取土行为的的行政处罚权； 
8.市场监督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户外公共场所无证无照经营、违规设置户外广告、违法回收贩卖药品行为的行政处罚权。 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可以实施与上述范围内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。 
（10） 承办市、区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城市管理领域的其他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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